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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纬恒润”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及进行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中信证券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

的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经

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01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000,000 股，并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股本总数为 120,0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6,633,552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80.528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366,448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9.472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限售股 1,307,106 股已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上市流通，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

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9）。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限售股、部分战略配售股共计 33,460,803 股已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上市

流通，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

告编号 2023-010）。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共计 2,572,595 股已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上市流通，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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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

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共计

13,807,449 股已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上市流通，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0）。 

本次上市流通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涉及的限售股股

东共 16 名，限售期为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即 2020 年 11 月 13 日）起 36

个月内（即至 2023 年 11 月 12 日），股份数量为 4,736,844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的 3.9474%。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将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起上市

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

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及《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

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

承诺情况如下： 

股东宁波钛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市永钛海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原名：“天津市永钛海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承诺： 

“（1）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经纬

恒润的内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主动向经纬恒润申报本企业所持股份数额及其

变动情况。 

（2）自经纬恒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十二）个月内，本企

业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经纬恒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持

有的股份，也不由经纬恒润回购该部分股份；但本企业在经纬恒润申报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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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十二个月内通过增资扩股新增认购的 189,466 股股份，自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即 2020 年 11 月 13 日）起 36（三十六）个月内将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经纬恒润回购该部分股份。 

（3）对以上锁定的股份因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

权或除息事项而相应增加的部分，本企业亦将同等地遵守上述锁定承诺。 

（4）本企业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以及本企业作出的本股份锁定承诺。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

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经纬恒润所有，并由本企业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股东鼎佳汽车私募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南京市一汽创新基金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原名：“南京市一汽创新基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铧兴志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上汽恒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

肥和泰恒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合肥和泰恒旭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广东广祺辰途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尚

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扬州尚颀汽车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原名：“扬州尚颀汽车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华业天成投资有

限公司－湖南华业天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湖南华业天成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华业天成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共创未来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深圳共创未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凯联（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凯联海嘉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湖南凯联海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金蝉二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广州越秀金蝉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格金广发信德智能制造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原名：“珠海格金广发信德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

名：“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安鹏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北汽华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原名：“珠海北汽

华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朗玛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朗玛三十五

号（深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原名：“朗玛三十五号（深圳）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北商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兴星股权投资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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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限合伙）（原名：“北京兴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承诺： 

“1、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经纬

恒润的内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主动向经纬恒润申报本企业所持股份数额及其

变动情况。 

2、本企业在经纬恒润申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十二个月内通过增资

扩股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即 2020 年 11 月 13 日）起 36

（三十六）个月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经纬恒润回购该部分股份。 

3、对以上锁定的股份因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或除息事项而相应增加的部分，本企业亦将同等地遵守上述锁定承诺。 

4、本企业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以及本企业作出的本股份锁定承诺。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

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经纬恒润所有，并由本企业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

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4,736,844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1 月 13 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

售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

（股） 

1 
宁波钛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市永

钛海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466 0.1579 189,466 0 

2 

鼎佳汽车私募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南京市一汽创新基金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805,230 0.6710 805,230 0 

3 
苏州铧兴志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663,130 0.5526 663,1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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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上汽恒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肥

和泰恒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73,665 0.3947 473,665 0 

5 
广东广祺辰途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26,298 0.3552 426,298 0 

6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扬州尚颀汽车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331,565 0.2763 331,565 0 

7 
深圳华业天成投资有限公司－湖南华业

天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4,199 0.2368 284,199 0 

8 
深圳华业天成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共创

未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6,833 0.1974 236,833 0 

9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063,279 0.8666 236,833 826,446 

10 

凯联（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凯联海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89,466 0.1579 189,466 0 

11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越秀金蝉二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466 0.1579 189,466 0 

12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格金

广发信德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189,466 0.1579 189,466 0 

13 
上海曜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耀途

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466 0.1579 189,466 0 

14 

深圳市安鹏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北汽华金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42,099 0.1184 142,099 0 

15 
朗玛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朗玛三十五

号（深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4,831 0.0790 94,831 0 

16 
北商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兴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4,831 0.0790 94,831 0 

合计 5,563,290 4.6361 4,736,844 826,446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公司总股本 120,000,000 股为基础计算并以四舍五入

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4,736,844 

合计 4,736,844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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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

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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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宋永新  刘  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